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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規劃路線失當。 

二、就國內這些不當交通號誌標線設置與道路規劃的路口路段實在很多，雖交通部已翻修完成

道路標誌標線設置規定，若真的發生了人命傷亡，其相關責任如何釐清。 

（十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係配合國民教育法規

定將教育行政體系運作予以具體化，然國民教育法第十條第三項

規定修正後，為因應學校組織及變革，業將學校組織編制規定之

訓導處修正為學生事務處，加上政府 E 化投入大量成本，國民教

育法施行細則實有隨政策落實予以修正之需要；此外，國民中小

學組織再造及人力規劃方案並未執行完畢，以致各國民中小學組

織體系變革未竟全功。爰此，就法制面檢討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

第十四條，其中，將總務處修改為行政服務處，是否可行？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力規劃方案推行迄今尚未完成，其中未完成部分涉及國民教育法

施行細則相關法規範，為確實完全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，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應

有配合再修正之必要。 

二、隨著近年政府 E 化政策的推動，績效雖然已見成果但卻產生教育行政體系內文書、出納、

事務等三組內人力未完全利用之問題，應當同步予以整併。 

（十一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環保局勤務均需環保作業車輛進行臨停

、併排，倘若遭遇到事故發生，由於不屬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

第 113 條相關規範車種，以致第一線作業人員處在「不合法」

的情況下執行勤務，往往必須負擔較多的肇事、賠償責任，儘

管因勤務執行所致責任及相關賠償可由環保局來負責，惟刑事

責任無法轉嫁他人，並影響交通安全及政府形象。爰此，是否

就法制面儘速檢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3 條，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自民國 86 年起環保署開始實施四合一清運計畫，基於政策的推動，許多大小資收車、水車

、溝泥車、拖車等，於不同作業地段，也需要在紅線處或道路彎角停車、併排停車。但現

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3 條卻未隨政策的改變及推動將環保作業車納入於免受停車地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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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之相關車種，以致環保作業車在不合法的情況下執行勤務。 

二、為更有效的執行勤務，臺北市政府預計推動「專用停車格」，但此作法無法全面解決問題

，尤其是交通安全影響問題，宜儘速就法制面進行檢討，才能進一步降低社會安全風險並

有助於第一線人員作業權責範圍的釐清。 

（十二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我國第三代監理系統電子 e 化即將完成

，交通部亦自民國一百零二年元旦起全面廢除定期換發行車執

照制度，未來駕駛人將不用隨身攜帶駕照受檢，而且是否有隨

身攜帶駕執照與交通事故發生並無直接相關連之證明。爰此，

基於民眾的便利，是否應儘速檢討駕照定期換發之相關法制規

定，以讓全民有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現行法制，我國汽車行照每三年強制換發一次，每次收費 200 元，機車則每兩年換一次

，每次 150 元。這項作法不僅擾民，估計政府更可每年收取高達 5 億元的規費，根本是對

民眾變相揩油。 

二、毛治國交通部長在立法院面對立法委員質詢時已表示，在相關單位研議後，為配合行照、

駕照電子化，交通部將廢除換照制度並於明年元旦實施，估計將有逾 600 萬的汽車駕駛與

1,500 萬的機車駕駛人受惠。 

三、為落實廢除換照制度，相關部會應儘速檢討道路交通管理條例關連法制作業。 

（十三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政府檢討退休公務人員雙薪制度多年迄

今尚無明顯成效，雖曾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予以規範，但卻漏

納私校任職不得領雙薪的部分，由於法制規範出現了缺口，現

今仍舊存在退休公務人員在私校任職領雙薪問題。爰此，如何

運用當前社會氛圍及民氣，就法制面落實馬政府公平正義價值

在雙薪領取的改革工作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據教育部人事處統計，退休後轉任私校的政務官、公務人員、公校教職員及軍人共有 2,547

人，政府每月支付他們的月退俸超過 1 億元。 

二、據公務人員旋轉門條款規定，轉任政府投資 20%的非營利機構，薪水超過 32,160 元就不能

領月退，但政府補助私校經費的比率皆低於 11%。因此，就目前來說，退休後轉任私校的

政務官、公務人員、公校教職員、軍人仍可領雙薪。 


